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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职院后﹝2018﹞19 号 

 

卫生所发热门诊工作制度 

 

一、对前来就诊的发热病人详细询问有无流感及其他传染病

接触史，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体格检查，以作出初步诊断，并认

真登记。 

二、坚持门诊首诊负责制，对禽流感、甲型 H1N1等传染病一

旦确诊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，立即转诊或就地进行隔离治疗。在

转诊过程中严格执行防护措施。对病人有可能污染的物品，按要

求进行消毒处理。 

三、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，一旦出现可疑病人，在第一时

间内进行隔离观察、治疗，并立即向疾控中心报告。在该诊室工

作的医务人员，应严格遵守“传染病防治法”和防控期间政府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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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。凡发热病人（体温 38℃以上者）注留观。 

四、值班医生要认真做好门诊工作日志、传染病登记本的登

记工作，并每日对诊室进行两次紫外线消毒、两次过氧乙酸消毒

地面、物品表面。保持发热门诊室内清洁整齐。 

五、医护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标准预防制度，按防护要求着装，

离开发热门诊时应按相关隔离要求办理，避免感染。认真执行手

卫生规范，下班时，用“84”消毒液浸泡双手，认真清洗。 

六、对每个发热病人必须首先进行详细的流行病学资料收集

及认真检查，根据流行病学资料、症状和体征、实验室检查和肺

部影像学检查综合判断进行临床诊断，避免漏诊。 

七、全面系统的检查患者的体温、脉搏、呼吸、血压。如符

合卫生发布的“发热类传染病”病人诊断标准和疑似、病人诊断

标准的要立即报告疾控中心，并按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逐级准时

上报，及时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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